
玉溪市公安局关于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一次会议
第321号提案的答复（续办）
黄亚林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渣土运输车辆在检车及等级评定过程中不需拆加高板及盖板的提案，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目前红塔区渣土车基本情况

红塔区现有渣土运输车队13家，擅自改装的12家共342辆重型自卸货车，符合运输渣土车辆的1家共36辆重型自卸货车。擅自改装的12家342辆重型自卸货车，车型是红岩、解放、陕汽，属于国标Ⅲ，原车辆的货箱尺寸长5800MM、宽2300MM、高1130MM，核定载质量12670KG，运输渣土16方，擅自改装后车辆的货箱尺寸长5800MM、宽2700MM（超40MM）、高1800MM(超700MM)，运输渣土24方(超8方)。符合运输渣土车辆的1家共36辆重型自卸货车，车型为上汽红岩，属于国标Ⅴ，车辆的货箱尺寸长5800MM、宽2350MM、高1500MM，核定载质量12370KG，标准货箱无法改装，运输渣土16方。
二、相关部门管理规定
2018年，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制定下发了《关于印发红塔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玉红政办发〔2018〕79号），明确规定了红塔区新型智能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和旧型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使用和管理（详见附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检测机构已经完全市场社会化经营，已经同行政、事业完全脱钩，由企业和个体自主经营。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检测机构的设备检定和资格计量认定的主管部门是市场监督管理局，该局是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检测机构的行政主管单位，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检验是按照国标7258 和21861 的标准进行检验，检验的项目、方法、方式、程序、流程、现场等由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机动车的等级评定主管部门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则只针对检验结果等资料进行文审监督。 

因此，由于受部门职能限制，在红塔区渣土车管理问题上，玉溪市公安局将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做好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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